2026年度福建省水利数据中心运维保障
服务内容及要求

为全面推动水利数据的汇聚、治理、共享与开放，持续保障福建省水利数据中心系统的稳定运行，现采购2026年度福建省水利数据中心运维保障服务项目，服务需求及要求如下：
一、服务内容及要求
为福建省水利数据中心系统提供运行维护服务，实现该系统的安全、连续、可靠、有效运行，以及提供灵活的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加快推进水利厅各级各部门公共数据全量汇聚、共享应用，促进数据要素高效流通。具体要求如下：
日常运维服务要求
日常运维服务内容包括系统巡检、汇聚任务巡检、数据库日常运维、故障处置、安全加固、重要时期运维保障等。服务对象清单如下：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配置
	数量
	单位
	备注

	1
	福建省水利数据中心建设项目（一期）系统功能模块。
	定制
	1
	套
	-

	2
	DELL数据交换服务器
	Power E dge R730
	1
	台
	物理服务器

	3
	DELL数据库服务器
	Power E dge R730
	1
	台
	

	4
	DELL雷达图服务器
	Power E dge R930
	1
	台
	

	5
	DELL主节点服务器
	Power E dge R930
	1
	台
	

	6
	DELL主节点服务器
	Power E dge R930
	1
	台
	

	7
	DELL计算节点服务器
	Power E dge R730
	1
	台
	

	8
	DELL计算节点服务器
	Power E dge R730
	1
	台
	

	9
	GIS服务器
	华为2288H V5
	1
	台
	

	10
	GIS空间数据库服务器
	华为2288H V5
	1
	台
	

	11
	统一用户服务-服务器
	2核4G
	1
	台
	虚拟机

	12
	对外服务-服务器
	2核4G
	1
	台
	

	13
	业务系统-服务器
	8核16G
	1
	台
	

	14
	大数据平台-服务器
	8核16G
	1
	台
	

	15
	FTP服务器
	8核16G
	1
	台
	


系统巡检
服务期内，服务商每月对福建省水利数据中心软硬件设备开展一次的系统巡检服务，包括物理服务器巡检、虚拟服务器巡检、中间件巡检、应用系统巡检。
汇聚任务巡检
服务期内，服务商每月至少开展一次汇聚任务巡检服务，并将巡检结果向业主通报并记录。巡检要求如下：
· 根据实际情况清理冗余资源目录；
· 确认接入/推送任务的有效性。根据实际情况清理冗余接入任务、推送任务；
· 巡检结果通报业主，并记录。
服务商每月提交一次《汇聚任务巡检报告》
数据库日常运维
（1） 对数据中心所有数据库实例的日常运维，包括账号管理、日志监控、存储空间监控等。
（2） 完成业务系统数据与汇聚模块的对接，及日常运维。
故障处置
服务期内，服务商安排工程师对福建省水利数据中心软件系统提供现场故障处置服务，保证软件系统在故障发生时，能够在限定的时间内（详见：故障响应时间表）到达故障所在地点处理，保证故障处置时间被压缩到最小，确保系统尽可能长时间的不间断运行。故障处置服务按需开展，服务商每次完成故障处置后，需及时编制《故障处置报告》。
表 1故障响应时间表
	故障级别
	故障描述
	电话响应
	现场响应
	故障确诊

	一级故障P1（严重）
	硬件设备或者业务系统完全瘫痪，且有可能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
	实时
	2小时内
	2小时

	二级故障P2（紧急）
	硬件设备或者业务系统部分瘫痪，整个系统尚可部分使用，但是故障具有潜在的，使硬件设备或者业务系统完全瘫痪的危险。
	实时
	2小时内
	4小时

	三级故障P3（失常）
	硬件设备或者业务系统出现故障，导致系统性能或者业务系统效率下降，对整个系统无明显的影响，如不及时处理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故障。
	实时
	12小时内
	24小时

	四级故障P4（轻微）
	咨询类问题或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对系统功能、配置等方面需要信息资料。对业务几乎无影响。
	实时
	12小时内
	24小时


安全加固
服务期内，服务商按需提供系统安全加固服务，对福建省水利数据中心软件系统进行安全加固，确保业务系统安全运行，通常情况下需要对操作系统、中间件和软件系统等进行安全加固，包括以下几点：
（1）根据等保测评等安全检测机构出具的漏洞整改和安全加固意见进行修复；
（2）根据巡检结果进行漏洞修复；
（3）根据新发布的补丁进行漏洞修复。
服务商每次完成安全加固服务后，需及时编制《漏洞整改和安全加固报告》。
[bookmark: _Hlk181793722]重要时期运维保障
为福建省水利数据中心提供领导参观、重要节假日、国家重要活动、攻防演练、防汛等重要时期7*24小时驻点或远程重点保障。重要时期运维保障服务期间由运维工程师配合用户准备系统演示环境，并增加巡检和运行监控的频率，对系统日志、容量和运行态势情况进行实时分析，针对分析发现有可能导致隐患的事件进行预警，阻止隐患的发生。
服务商按需开展重要时期运维保障服务，每次重要时期运维保障服务后，需及时提交《重保时期安全保障报告》和《保障人员值班记录表》。
数据运营服务要求
为确保水利数据安全、高效、有序地流动，提供数据运营服务，服务内容包括目录合规性核查服务、数据汇聚服务、数据共享服务、与省汇聚共享平台日常对接服务、数据安全保障服务。
1. 目录合规性核查服务
开展水利数据中心数据目录合规性核查，排查目录中重复、无效、违规的数据条目，配合完善目录技术元数据，确保目录真实准确。服务商每月编制一份《目录核查报告》上报业主。
1. 数据汇聚服务
数据汇聚服务包括材料审查、资产登记、目录维护、数据接入保障、数据表更新情况跟踪。服务商每月编制一份《数据汇聚服务报告》上报业主。
（1）材料审查
按省中心要求，审查数据生产单位提交的电子材料，包括可研建设内容功能与数据表对应清单、数据汇聚情况说明、数据表结构、表间关联关系、数据字典、系统截图。将有问题的材料退回整改，直至材料合格。
（2）资产登记
将审查通过的材料，利用水利数据中心现有系统功能进行资产登记，包括应用系统信息登记、业务数据库登记、信息资源各类元数据填报（基础元数据、政务元数据、技术元数据、水利元数据）。
（3）目录维护
日常响应各单位的资产目录修改需求。根据实际业务情况配合完成审核工作。将通过审核的变更需求在系统上同步更新，并核查变更信息关联的共享任务，根据实际情况变更任务。
（4）数据接入保障
常态化保障新增的业务表数据接入。根据各单位的数据对接方式，在系统进行相应的配置对接工作。同步开展数字孪生水利资源共享平台（水信息基础平台）数据资源对接。
（5）数据表更新情况跟踪
定时检查水利数据中心数据表是否按照更新周期进行更新。当出现数据表未及时更新时，及时进行排查、跟踪处理。
1. 数据共享服务
数据共享服务是指根据厅内各部门和区县应用数据共享需求开展供需对接，以及按照省汇聚共享平台“应汇尽汇”原则，将水利数据中心数据汇聚至省汇聚共享平台。服务商每月编制一份《数据共享服务报告》上报业主。
（1）厅内数据共享
厅内数据共享服务内容包括审核数据共享申请单和按照共享需求配置批量数据交换任务。
（2）数据共享至省汇聚共享平台
将数据共享至省公共数据汇聚共享平台，服务内容包括存量系统共享信息维护、增量业务系统共享。
1. 与省汇聚共享平台日常对接服务
服务内容包括超期更新数据表处理、问题数据处理、数据对账、开放目录治理、事项与目录关联，以及协助开展公共数据目录认领、编制和一数一源认领工作。服务商每季度编制一份《与省汇聚共享平台日常对接服务报告》上报业主。
（1） 超期更新数据表处理
定期跟踪、处理省汇聚共享平台超期更新数据表。
（2）问题数据处理
对省汇聚共享平台提出的数据问题进行排查、处理。具体数据问题包括空值校验出错、日期格式校验出错、数值型校验出错、值域校验出错、字典值校验出错、字段长度范围校验出错。
（3）数据对账
根据省汇聚共享平台的要求，按需开展数据对账（不包括时序数据表）。当对账结果出入较大时，配合数据补推。
（4）开放目录治理
围绕开放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时效性、全面性和多样性，根据上级考核诊断结果，服务商将按需提供开放目录治理服务。
（5）事项与目录关联检查
按照业主要求，开展事项与目录关联检查，从而提高业务办理项关联率。
1. 数据安全保障服务
为进一步保障水利数据安全，服务商在服务期间需配合厅里数据安全总体要求，开展数据安全检查整改。服务商每半年编制一份《数据安全保障服务报告》上报业主。
二、服务要求
1. 服务人员要求
[bookmark: _GoBack]服务期内，至少配置2名服务人员开展本项服务工作，要求其中1名服务人员熟练掌握省级数据汇聚共享标准，及省汇聚共享平台业务流程，能够独立完成本项目与上述省级平台的技术对接、数据交互等关键工作。
服务成果要求
	序号
	服务项
	服务交付成果
	频次

	1 
	系统巡检
	《巡检报告》
	每月一次

	2 
	汇聚任务巡检
	[bookmark: OLE_LINK63]《汇聚任务巡检报告》
	每月一次

	3 
	故障处置
	《故障处置报告》
	按需

	4 
	安全加固
	[bookmark: OLE_LINK67]《漏洞整改和安全加固报告》
	按需

	5 [bookmark: _Hlk176361711]
	重要时期重要保障
	《重保时期安全保障报告》、《保障人员值班记录表》
	按需

	6 
	目录合规性核查服务
	《目录核查报告》
	每月一次

	7 
	数据汇聚服务
	《数据汇聚服务报告》
	每月一次

	8 
	数据共享服务
	《数据共享服务报告》
	每月一次

	9 
	与省汇聚共享平台日常对接服务
	《与省汇聚共享平台日常对接服务报告》
	每季度一次

	10 
	数据安全保障服务
	《数据安全保障服务报告》
	每半年一次


[bookmark: OLE_LINK15]服务响应方式
服务期内，服务商提供7*24小时技术服务热线和远程接入服务，在接到客户故障申报后，将首先进行远程故障分析与处理，及时排除故障。
其它要求
服务商须承诺对本服务项目数据资料、过程材料及成果负保密责任并妥善保管，不外流项目中获取的水利数据资料，不以任何目的、方式、方法、手段转让或提供给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资料进行单位换算、介质转换或者量度变换后形成的资料，以及对其进行实质性加工后形成的资料，若出现保管不当或使用不当或转让或提供给第三方，造成水利资料遗失泄密的，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服务商在从事服务期间，必须遵守国家保密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我单位保密相关的规章制度，与我单位签订保密协议，履行保密相关职责。
三、服务考核与评价要求
1. [bookmark: _Toc179270947]考核周期
服务考核周期为每年考核1次。通过每年开展服务考核评估工作，客观评价服务成果。
[bookmark: _Toc179270948]评价内容
服务到期后，采购人将对服务商提供的服务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和考评标准内容如下： 
	服务类别
	服务内容
	服务质量考核标准
	分值

	保密规定
	保证所服务系统和数据的安全，未经许可不得泄露任何数据。
	每违反一次，视影响程度扣1-2分;若给甲方造成负面影响的，加重扣分，直至该分项扣完为止。
	10

	
	只能在甲方许可的系统范围内提供服务，不得利用工作之便非法侵入或尝试侵入其他系统。
	每违反一次，视影响程度扣1-2分;若给甲方造成负面影响的，加重扣分，直至该分项扣完为止。
	10

	整体服务服务质量
	在服务过程中，出现服务投诉。
	在服务过程中，服务人员未及时进行响应，每发现1次扣0.5分，扣完为止；服务出现遗漏或错误 ,被发现并造成影响,1次扣0.5分，扣完为止；每投诉一次并经核实属于服务方问题引起的扣1分，扣完为止。
	10

	日常运维服务
	系统巡检服务
	每月开展一次的系统巡检。
	每月对福建省水利数据中心软硬件设备开展1次的系统巡检，并将巡检结果向甲方通报并记录，无故未巡检，每次扣1分，直至该分项扣完为止。
	5

	
	汇聚任务巡检服务
	每月开展一次汇聚任务巡检服务。
	未能按照约定提供汇聚任务巡检服务，无故未巡检，每次扣0.5分，直至该分项扣完为止。
	5

	
	数据库日常运维
	提供数据库日常运维服务。
	未能按照约定提供数据库日常运维服务，每次扣0.5分，直至该分项扣完为止。
	3

	
	故障处置服务
	7*24 小时及时响应故障，并在2小时内做出明确响应和安排；问题处理完毕后，24 小时内将情况反馈甲方。
	未及时响应故障，每违反一次扣0.5分;未及时反馈故障处理情况的，每次扣0.5分，直至该分项扣完为止。
	5

	
	安全加固服务
	对操作系统、中间件和软件系统等进行加固。
	根据等保测评等安全检测机构出具的漏洞整改和安全加固意见进行修复，无故未整改，每次扣0.5分，直至该分项扣完为止。
	5

	
	重要时期运维保障服务
	提供重大运维保障服务。
	提供领导参观、重要节假日、国家重要活动、攻防演练、防汛等重要时期 7*24 小时驻点或远程重点保障，未及时响应，每违反1次扣0.5分，直至该分项扣完为止。
	5

	数据运营服务
	目录合规性核查服务
	提供目录合规性核查服务。
	未能按照约定提供目录合规性核查服务，每发现1次扣0.5分，直至该分项扣完为止。
	5

	
	数据汇聚服务
	提供水利厅各单位信息化系统数据汇聚服务。
	未能按照约定提供数据汇聚服务，每发现1次扣0.5分，直至该分项扣完为止。
	5

	
	数据共享服务
	厅内数据共享、数据共享至省汇聚共享平台。
	未能按照约定提供数据共享服务，每发现1次扣0.5分，直至该分项扣完为止。
	5

	
	与省汇聚共享平台日常对接服务
	与省汇聚共享平台对接，提供超期更新数据表处理、问题数据处理、数据对账服务。
	未按照约定及时提醒业主或厂商进行整改，每发现1次扣0.5分，直至该分项扣完为止。
	5

	
	数据安全保障服务
	配合厅里数据安全总体要求，开展数据安全保障服务。
	未能按照约定提供数据安全保障服务，每发现1次扣0.5分，直至该分项扣完为止。
	5

	服务报告
	服务成果
	未按照约定及时提交服务报告或服务成果，每发现1次扣0.5分，直至该分项扣完为止；报告出现内容不符、描述不清、前后不一致、严重文字错误的,每发现 1次扣 0.5分，直至该分项扣完为止。
	12

	服务评价
	服务考核
	甲方对乙方人员工作情况和工作满意度打分。
	5

	总分
	100

	注:由于计划内停机维护、应急演练、不可抗力因素，不在本表考核范围内。



[bookmark: _Toc179270949]考核评估与监督
为确保系统运维保障服务能达到采购人的业务实际需求，同时保证服务质量。具体考核与付款规则要求如下：
	考核得分
	结算依据

	100分
	全额结算，给予表扬

	90-99分
	全额结算

	80-89分
	采购人有权从未支付款项中扣除中标价20%款项

	70-79分
	采购人有权从未支付款项中扣除中标价50%款项

	69分及以下
	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中标人责任



四、付款方式
	支付期次
	支付比例(%)
	支付期次说明

	1
	40
	合同签订后，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提供的正规、足额增值税普通发票之日起15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额的40%。中标人未及时提供发票的，采购人有权延迟付款。

	2
	60
	服务期满，通过考核验收后，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提供的正规、足额增值税普通发票之日起15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剩余的60%服务款项，参照考核标准约定，若存在扣款情况的，采购人将直接在应付款中扣除。中标人未及时提供发票的，采购人有权延迟付款。



五、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
